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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乡土中国读书篇一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面对这一部学术性巨著，
虽费老先生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我们解释了乡土社会的一系
列特点，但第一次接触这类读物的我们，过程无疑是艰难的，
但在这样艰难且充实的过程中，读完后的我们心中无不豁然
开朗。

《乡土中国》在开篇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
乡土性的。"很多城市中的人看不起乡下人，称他们“乡巴
佬”“土老帽”，浑身土气，又傻又落后。而在费孝通先生
看来，我们眼里的乡下人的土气恰是他们依靠土地生存最好
的证明。然而，在一代又一代地耕作中，虽然土地面积在不
断扩大，但他们的劳作模式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在这里，
费老先生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蒙古的一个小村里，
村民的语言完全没有受到蒙古语的任何影响，而且村子里的
姓氏也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就被
像这样的村民延续下来，这样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几近一样的
生活，也就形成了“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重复
就变成了中国真正的乡土本色。每个人都遵循着上一代的生
活模式，打理好自家的几亩薄田，遇到大型工作如秋收农忙
时大家就团结协作。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熟人的社会”，使每个人对彼此都知根知



底，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行为。这样
就导致乡下人做事不讲法律，只讲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和传
统礼仪，也就形成了礼治秩序。

在这样乡土气息浓厚的熟人社会里，其背后蕴藏着一种庞大
的格局——差序格局。

在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中，我们身上被贴有各种各样的标签，
我们和所有人的联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再向外不断幅
射，其中辐射的主要关系是夫妻，向两方幅射，愈远愈淡，
而费老先生用水圈波纹的性质向我们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
点。正是这样水圈波纹似的性质，也造就了以个人为中心的
关系网产生的特性——伸缩性极强。这样的关系网既可代表
小家庭，例如三口之家，也可代表大家庭，例如四世同堂。
而决定这个关系网大小的因素，在于关系网中核心人物的高
低。譬如在富有的人家中，以这个富有的人物为核心人物，
他越具有群众号召力，关系网就越大；而在以穷人为核心人
物的关系网中，就越以人力担保，关系网也就越小。

这样水圆波纹的性质也导致大多数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人、对
事进行评判。例如当中心人物犯了错，离他关系越近的就越
容易受到牵连，当然也更易对中心人物进行包庇。当然，还
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在这
样的乡土社会中，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放在第一位的，生育
繁衍，壮大门楣，扩大人脉关系网才是首选。

正如我前文中所提到的，想让关系网正常运转，就离不开礼
治秩序，在村民中，礼治秩序是合情合理的，而维持礼治的
手段，也仅仅在于自己的良心。当时有众多知识分子推行法
治，但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中国正处于乡土社会的蜕变过程
中，乡土社会延读礼治的习惯过于根深蒂固，而知识分子并
不了解乡土社会的特性，仅凭一腔热血就去推行生搬硬套的
法律，自然是行不通的。



当然上文仅是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感受最深部分的见解。
读完这本书我无不惊异于费老先生勇于实践，敢于探索的精
神。费老先生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深刻剖析，无疑对社会学
及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们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不
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特点，更是费老那敢于探索的精
神。我相信，有机会我还会将这本书再精读几次的！

乡土中国读书篇二

仅仅读了本书的第一章，我便默默地长舒一口气，原本兴致
勃勃的情感被截了一大半，本想放弃但又转头细想：今天这
是教材上点明要读完的书，我轻轻地抚摸皱起来的眉头，无
意中看到一段文字：朱光潜不光是读有趣的书，还要硬啃那
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估计就叫做啃着啃着自然就啃出滋味来
了。

读完整篇文章，似乎对乡土社会有所了解了。本书开头就注
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费孝通先生说：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点是感同身受的`，正因我们
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
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
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
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便能提示我
们乡土社会以农民为荣。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便受“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
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作者
一步一步地推到“差序格局”，个体的行动在差序圈层中展
开，呈现出自我主义的风貌，格局如同水面上放开的涟晕一
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
亲疏。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构成了维系
人际关联的道德要素。



“家”在这本书中意义非凡，在这本书中，“家”通常指的
是父亲一系，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家族”。家庭与家族有
所不同，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中，重要关系是父子关系，
是婆媳关系，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男女之间存在着鸿沟，中
国人在情感上的矜持和保守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
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正因乡土社会是“礼”
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在《礼治秩序》中，最令我感触深的话语便是：“残酷与否
和合礼与否无关”。”礼”背后靠的是传统，在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中，人们逐渐对传统愈发敬畏，而我们对行为和
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追究，又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
念时，便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仪式”了，所谓“礼”便是按
着仪式做的意思。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
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的、默认的。

作者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
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
民主社会，乡土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看是松弛的，是微弱的，
是挂名的，是无力的。在乡土社会，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
间很强的“教化权利”，该种权利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在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
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
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
但是乡土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标志
就是人们由欲望转向需要，现代社会由于变迁迅速，作为文
化事实的欲望已经不足以解释人们和社会的行为，这时“需
要”就产生了。



在读完这本书的一刹那，我忽然读懂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
但这一次也是略懂一二，希望有时间再啃第二次，第三次。

在这一次阅读中，我将乡土社会看作为现代社会的“亲兄
弟”，也亦是其一面镜子。

乡土中国读书篇三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
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
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
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
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
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
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
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
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
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
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
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
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么?”
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外一切
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柜找东
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
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
情缘牵系着。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
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



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
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
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
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
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
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
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
族人的大恩大德。

乡土中国读书篇四

“我们的本色是乡土的。”这是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
中国》后的最深感触。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话“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就对中国基层社会做了一个简明的
概述，以此总领全文，逐层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成因、
文化、社会关系和秩序，有理有条，层层深入。向读者展示
了一个更客观、深刻的中国乡村图景。

第一章《乡土本色》，可以说是读懂全书的一把钥匙。此篇
中先生对“土气”有着不同于常规的解释，它成了对乡土社
会贴切的形容。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我们的民族与泥土是
分不开的，而中国社会的基层——乡下人，更是牢牢依靠于
土地生活。文中有句话我印象深刻，说是，“直接靠农业来
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确实是对传统农民生活最
形象的描述。我的老家在乡下，一村人往往同姓，家家户户



间都多少有点亲缘关系。逢年过节回乡，总是这家跑跑，那
家串串，“小姑大伯四爷三叔”的喊个不停，让村子颇有大
家庭之感。这正是人们扎根一块土地，世代繁衍生活的表现。
在许多青壮年离乡求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少老人们仍守着他
们祖祖辈辈的土地。正如田地中的庄稼，长在地里，与泥土
无法分离。这是土气的特色，是悠长岁月中产生的旁人无法
理解的情感、习惯，它无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于是土气才
成了骂人的词。

先生还为乡下人翻了供，他说，中国的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
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连文字也是多余的，因为人们经
验的传递不受时空限制，父子相传，邻里相授，这同样不适
用于现代社会，才使乡下人在城里无所适从，显得愚。而其
实中国乡村是重视文化的，这文化便是指知识和礼仪。知识
不必多说，既可指文化方面的，又指农民赖以生存的技能。
乡下人一面应用着农耕的知识生活，一面也希望子女读书成
才，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而礼仪则更可以说是
礼俗，是维系乡土社会的传统。在熟悉中，“礼”的作用可
以说是巨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若是犯了事，违了礼，
真得是“一辈子抬不起头”。正因如此，费孝通先生认为
用“人治”形容中国乡土社会并不准确，礼并非依凭个人好
恶，而是长时间的稳定不变中形成的秩序。到这，先生将现
象、原因、深层影响一一串起，揭开了我们熟悉却不甚了解
的乡土中国之面纱。

因为这本书，我头一次真正走近中国基层社会，去观察它，
了解它，头一次看见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也是头一次感受到中国乡村的无穷魅力。先生理情客观地分
析中不乏脉脉温情，我从祖辈、父母身上都看到过这种情感，
如今这情感随着文字也传递给了我。

乡土沉淀的是文化，是情感。我们应以宽容的态度去理解，
以真诚的爱意守护，要记住，我们的本色是乡土的。



乡土中国读书篇五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
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
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
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
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
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
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
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
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
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
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
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
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
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
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
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
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
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
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
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
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
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
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



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
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
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
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
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
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
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
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
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
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
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
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
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
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
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
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
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
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
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
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
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
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
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
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
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
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
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
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
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



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
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
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
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
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
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
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
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
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
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
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
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
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
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
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
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
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
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
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
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
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
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
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
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
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
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
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
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
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
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



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
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
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
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
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
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
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
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
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
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
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
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
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
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
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
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
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
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
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
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
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
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
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
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
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
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
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
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
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
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
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
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
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
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
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
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
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
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
象进行分析。

1、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
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
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
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
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
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
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
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
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
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
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
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



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
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
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
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
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
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
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
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
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
得水。

2、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
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
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
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
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
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
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
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
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
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
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
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
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
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
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
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
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男女有别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



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
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
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
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
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
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
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
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
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
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
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
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
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